
 
 

 

 

 

 
 

香港中學校長會執行委員會 
對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文件中 

第 38 條諮詢問題的意見 
 
1. 第 38 條諮詢問題是：「你認為應否廢除《種族歧視條例》於教育和

職業訓練範疇的授課語言方面的例外情況，從而解決它在運作上的

局限？」 
 

2. 政府在 2008 年制定《種族歧視條例》時已訂明禁止教育範疇的種

族歧視，當時政府認為要提供職業訓練的機構和學校變更假期或授

課語言的安排，以遷就某一種族群體的學生，並不能合理地切實可

行，故在《種族歧視條例》的第 20(2)條和 26(2)條訂明例外情況，

沒有規定職業訓練或教育機構需要為任何種族群體的人在假期或授

課語言作出變更或作出不同安排。 
 

3. 現時香港所有兒童均有權利接受 12 年免費的普及基礎教育，執委

會認為政府應加強維護兒童不論種族或人種均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惟執委會對「廢除《種族歧視條例》於教育和職業訓練範疇的授課

語言方面的例外情況，從而解決它在運作上的局限」的提議，有下

列疑慮： 
 建議的修訂會否影響到目前教育制度中英語言的合法性，某一種族

群體的學生是否有權要求學校以其種族群體的語言作為授課語言？ 
 某一種族群體的學生是否有權要求學校必須按其選擇進入特定的班

組？例如不熟練中文的種族群體的學生，若選擇英語授課，則毋須

根據學校既定的機制，例如成績排序，而獲分配英語授課的班組。 
 公營學校在授課語言和資源上有種種的限制，若學校未能滿足某一

種族群體的學生的授課語言要求時，學校、學校的管理者和教師要

承擔何種法律責任？ 
 

4. 執委會擔心建議的修訂會對教育界帶來重大的影響，而平等機會委

員會的《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文件對有關授課語言的申述未能

釋除上述疑慮，所以執委會在現階段不贊成廢除《種族歧視條例》

於教育和職業訓練範疇的授課語言方面的例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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